財團法人成大礦冶資源科技文教基金會


足源優良教師獎勵金設置辦法






九十年一月十七日第三屆第二次董事會議通過

一、宗旨：為鼓勵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專任教師致力於教學，提高教學效果，特由系友葉佳紋先生之捐款設置「足源優良教師獎勵金」訂定本辦法。
二、獎勵金金額：本獎勵金由系友葉佳紋先生之捐款孳息收入編列，每名新台幣貳萬元整，一次發給。
三、獎勵對象：本獎勵金名額一名，授與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大學部授課優良之教師。
四、資格：同資源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問卷調查產生，呈送工學院之教學優良教師侯選人。
五、受獎教師名單經核定後應即通知獎勵金捐贈人，並公佈之。
六、本辦法經本基金會董事會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註：獎勵金捐款人葉佳紋先生為礦冶系66級系友，事業跨足半導體、網路、製葯、創投、熱心公益並適時創辦德桃癌症關懷文教基金會回饋社會，同時身兼成大創投基金管理人，開創校友回饋母校之管道。
